高政办字〔2025〕7号

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2025年为全县妇女儿童办实事

项目清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2025年为全县妇女儿童办实事项目清单》经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
2025年5月31日      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2025年为全县妇女儿童办实事项目清单

一、实施巾帼促就业计划。举办“春风行动”女性就业专场招聘活动，开发“妈妈岗”灵活就业岗位，提供政策咨询、职业指导、岗位供需对接服务。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，全县培育高素质农民（女性）300人以上。推动开展家政服务技能培训，培训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100人次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县妇联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）
二、实施适龄妇女“两癌”免费筛查和救助行动。对全县35—64岁妇女开展“两癌”（宫颈癌、乳腺癌）免费检查，全年筛查1万人次。开展低收入妇女“两癌”保险和患病救助，为约70名35—64岁低收入妇女，购买保额不低于3万元的“两癌”保险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卫生健康局、县妇联）

三、推进托育服务提质扩容。指导有条件的公办幼儿园试点探索开设托班，推进托幼一体发展，完成3所公办幼儿园招收2-3岁幼儿的目标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教育和体育局）

四、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。宣传贯彻《山东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》，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，力争开展家庭教育“千场巡讲”活动百场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妇联、县教育和体育局）

五、强化文化体育服务供给。通过完善基础设施、规范开放服务、开展阅读推广等方式提升全县3处城市书房。开展巾帼读书会、高小图姐姐讲故事等妇女儿童活动不少于24场。开展少年儿童科学素质提升行动，依托科普志愿服务宣讲团、科普大篷车组织“流动科普进校园”活动不少于5场次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文化和旅游局、县科协）
六、推进儿童友好赋能行动。持续发挥儿童友好实践基地和儿童友好社区、儿童友好共建联盟示范引领作用，开展“童享安澜”系列儿童友好活动。在县图书馆设定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专线公交站点。加强妇女儿童药品质量监管，计划抽检妇女儿童用药7批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妇联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市场监管局）

七、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。健全落实家暴告诫处置制度，建立县级“12338妇联维权服务中心”，健全“三期”女职工劳动争议速裁工作机制，开辟妇女儿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，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。组建蓝色微光志愿服务队，对特殊未成年人及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帮扶观护、教育矫治等活动。建设工会“妈妈小屋”1个，维护妇女儿童特殊权益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公安局、县法院、县检察院、县妇联、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县司法局、县总工会）
八、深化拓展公益服务质效。实施“春蕾计划”公益项目，做好“春蕾计划”困境女童帮扶工作。多方联动开展2025年99公益日“齐鲁润春蕾”联合募捐活动。招募高青籍大学生、各高校社会实践团队，入社区开展寒暑期安全讲堂不少于10场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妇联、团县委）

九、增进妇女儿童身心健康。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，建立12355青少年服务站，常态化开展心理咨询、法律援助、困难救助等服务。按照“知情同意、自愿接种”原则，继续深入开展适龄女孩自愿免费接种国产二价HPV疫苗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教育和体育局、团县委、县卫生健康局）

十、关爱保护特殊困难儿童。加强孤困儿童分类精准保障，按照相应标准发放生活补贴。对全县0—17周岁符合条件的视力、听力、言语、肢体、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实施康复救助全覆盖。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服务，开展留守和困境儿童集体关爱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县残联、县妇联）
各相关部门要结合实际，尽快制定实施方案，明确责任科室、责任人，建立工作台账，确保实事项目高标准、高质量完成。各责任单位要于每季度末将实事进展情况电子版及盖章PDF版报县妇联（联系电话：6967116，协同办公邮箱：高青县妇联）。
附件：2025年为全县妇女儿童办实事工作进展情况报表

附件
2025年为全县妇女儿童办实事工作进展情况报表

	序号
	实事名称
	责任单位
	本季度具体措施

及任务进度情况
	完成时限

	1
	实施巾帼促就业计划
	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县妇联

县农业农村局

县工业和信息化局
	
	

	2
	实施适龄妇女“两癌”免费筛查和救助行动
	县卫生健康局

县妇联
	
	

	3
	推进托育服务提质扩容
	县教育和体育局
	
	

	4
	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
	县妇联

县教育和体育局
	
	

	5
	强化文化体育服务供给
	县文化和旅游局

县科协
	
	

	6
	推进儿童友好赋能行动
	县妇联

县交通运输局

县市场监管局
	
	

	7
	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
	县公安局

县法院

县检察院

县妇联

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县司法局

县总工会
	
	

	8
	深化拓展公益服务质效
	县妇联

团县委
	
	

	9
	增进妇女儿童身心健康
	县教育和体育局

团县委

县卫生健康局
	
	

	10
	关爱保护特殊困难儿童
	县民政局

县残联

县妇联
	
	


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5月31日印发


